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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基本情况

填写《投标人基本情况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1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民营 国有

其他：

投标人简介

1.企业经营规模

企业办公场所 460 平方米，员工180 余人，2020-2023 年度平均年营业收入 6459

万元，2020-2023 年度平均纳税额 528 万元（不计代扣代缴）。

2.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住建部注册监理工程师 75 人、住建部注册一级建造工程师 7 人、一级注册造价

工程师 6 人。

应急管理部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5 人。

具有高级职称证人数 29 人，中级职称人数 70 人，初级职称人数 10 人，具有

技术职称人员所占的比率约为 60%。

3.具有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具有以下监理资质证书：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电力

工程监理乙级、水运工程监理甲级。

联系方式

法定代表人：李大山 身份证号码：320106196310030893 电话：0755-25290200

项目总监：张开明 身份证号码：620105196605161078 电话：13760114109

投标员：幸坤朋 身份证号码：441425197005054694 电话：13632959055

电子邮箱：3939088914@qq.com 邮编：518081

注：

1．投标人须对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投标人认为有需要的可自行增加表格内容。

3.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应分别填写此表。

mailto:39390889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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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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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办公场所

1.1.3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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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投标人近 3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的纳税证明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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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注册人数（四库一平台微信小程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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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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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工程监理相关资质证书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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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监理乙级、通信工程监理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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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水运工程监理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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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业绩情况

2.1 投标人业绩情况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序

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范围及内容

合同签订日期

/竣工验收日

期

履约评

价情况

证明文

件页码

1

深圳市前

海建设投

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前海合作区

八单元市政

道路工程一

期监理

651.5266

21

项目包含前湾四路

及金岸中街2条地下与地

面道路，海馨街、海馨北

一街、海文西一街、海文

西二街 4 条地面道路，3

座地下人行通道，并配套

建设市政管线及相关附

属设施工程。

合同签订：

2023年 11月 3

日

优秀 14-18

2

深圳市前

海建设投

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福海街道

永和路（福

洲大道-宝

安大道）新

建工程

539.5465

道路全长约 2920m,

道路红线宽为 50m,双向

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

次干路；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拆除现状路面及旧房

基础，软基处理，新建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虾山涌桥及子庙涌

桥等，完善交通安全设施

及市政配套设施，福永河

巡河路进行景观提升等。

合同签订：

2023年 4月17

日

良好 19-22

3

深圳市交

通运输局

光明管理

局

光明区道路

白改黑提升

工程三年行

动计划（第

二批）

307.95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 27 条道路的白

改黑提升工程施工及保

修阶段的监理服务工作，

建设内容包括破损路面

修复，沥青罩面，增设或

改造人行道、自行车道、

路缘石，施划交通标线，

完善排水设施、现状井盖

更换及抬高加固等。

合同签订：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优秀 23-32

注：后附业绩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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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前海合作区八单元市政道路工程一期监理

“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15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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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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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评价-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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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福海街道永和路（福洲大道-宝安大道）新建工程

“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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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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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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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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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光明区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第二批）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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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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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I 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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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II 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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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III 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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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履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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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总监情况

3.1 项目总监简历表

投标人名称：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姓名 张开明 性别 男 年龄 59 岁

学历及专业 本科，铁道工程 职称及专业 高级工程师，路桥

参加工作年限 35 年
从事项目总监

工作年限
16 年

主要工作经历

1.1990 年～1992 年，在中铁十二局孝柳铁路工程中任技术员。

2.1992 年～1994 年，在中铁十二局神朔铁路工程中任助理工程师。

3.1994 年～1995 年，在中铁十二局太旧高速公路工程中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4.1995 年～1997 年，在中铁十二局夏漳高速公路工程中任总工。

5.1997 年～1999 年，在中铁十二局美兰国防机场工程中技术科长。

6.1999 年～2001 年，在运城公路工程监理咨询公司运三高速公路工程中任监理
工程师。

7.2001 年～2003 年，在广东华路监理公司广惠高速公路工程中任监理工程师。

8.2003 年～2004 年，在广东华路监理公司梅河高速公路工程中任监理工程师。

9.2004 年～今 在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从事监理工作，任总监代表、
总监。

类似项目业绩

建设

单位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范围及内容

合同签订

日期/竣工

验收日期

履约

评价

情况

证明

文件

页码

深圳市

前海建

设投资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福海街道

永和路（福

洲大道-宝

安大道）新

建工程

539.5465

道路全长约 2920m,道路红线宽为

50m,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

路；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拆除现状路面

及旧房基础，软基处理，新建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虾山涌桥及子庙

涌桥等，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

设施，福永河巡河路进行景观提升等，

具体以施工图为准。

建安费 41503.576923 万元。

合同签订：

2023.4.17
良好

35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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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交通运

输局南

山管理

局

深圳市综合

交通服务提

升(科技园

试点)工程

监理

391.86

（一）整体提升片区：包括交通拥

堵治理、慢行提升、路面修缮等。由深

南大道、沙河西路、白石路、科技南路

围合而成，占地约 0.6 平方公里，涉及

外围深南大道、科技南路、白石路 3 条

道路及内部高新南一道等 10 条道路，总

长约 6.86 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

通、景观绿化、交通疏解、市政管线、

智慧交通及相关配套工程等。

（二）公交线路覆盖片区：包括智

慧公交站改造及招呼站的布设。其中北

区建设范围包括铜鼓路、科技路等 6 条

道路；西区仅科技南六路 1 条道路；南

区包括高新南环路、高新南九道 2 条道

路及沙河西路部分路段，总长约 5.45 公

里。建设内容包括电气、智慧交通等工

程。

工程总投资 25282.88 万元。

合同签订：

2022.1.30
/

40

-

43

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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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福海街道永和路（福洲大道-宝安大道）新建工程

“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36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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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合同（关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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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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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深圳市综合交通服务提升(科技园试点)工程监理

“全国建筑市场监督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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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关键页及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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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总监张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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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派项目管理机构情况

4.1 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序

号
职务 姓名 职称

上岗资格证明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1 项目总监 张开明 高工 注册监理工程师 国家 44003027 市政公用

2
安全监理工程

师
刘强 /

国家注册安全工

程师
国家 19220305536 建筑施工安全

3
路桥专业监理

工程师
周颖 工程师 深圳市专监 深圳市 B20230535 市政公用

4
电气专业监理

工程师
滕中华 / 注册监理工程师 国家 44039924 机电安装

5
试验检测专业

监理工程师
雷志勇 工程师 深圳市专监 深圳市 B20240125 市政公用

6
合约造价工程

师
杨爱明 工程师

一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
国家

建

[造]1125440

0039767

工程造价

7 监理员 黄梓壕 / 深圳市监理员 深圳市 C20250125 /

8
项目统筹管理

人员（土建）
陈景开 工程师 深圳市专监 深圳市 B20170197 市政公用

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45

（1）拟派项目总监-张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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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派安全监理工程师-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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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派路桥专业监理工程师-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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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派电气专业监理工程师-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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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拟派试验检测专业监理工程师-雷志勇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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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拟派合约造价工程师-杨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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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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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拟派监理员-黄梓壕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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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拟派项目统筹管理人员（土建）-陈景开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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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项目任职证明

致深圳市前海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人）：

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本公司郑重承诺：

本次拟派的项目总监和监理机构成员未在其他项目任职，如我公司中标，保证由本工

程投标文件承诺的监理服务人员组成项目机构，并根据本工程监理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委

派监理服务人员，不在其他项目任职。

本投标人对证明的真实性负责，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特此承诺。

投标人：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0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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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标人关于无不良行为及拟派项目管理机构成员的承诺书

投标人关于无不良行为及拟派项目管理机构成员的承诺书

致招标人：深圳市前海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本工程招投标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保证优质高效、文明施工，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管

理的法律法规，规范自身行为，并完全接受_创新九街东延工程监理_工程的招标文件所有内容。同时，

我方本次投标拟派项目总监及其他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将严格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工程

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73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规范项

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建规〔2022〕1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深府规〔2024〕8 号）等文件的规定执行。对此，我

司作出如下承诺：

1．近 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我方或者我方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记录。

2．近 1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无因串通投标、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

为受到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3．无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情形。

4．无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情形。

5．近 2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未曾有放弃中标资格、拒不签订合同、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

6．无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或者因串通投标、转包、挂靠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

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建设、交通或者财政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

7．无因违纪、违法受到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惩处或被列入行贿黑名单且仍在有效期内的情形。

8．我方接受招标人定标前审核我方拟派项目总监任职情况及评估拟派项目总监能否到位履职，并

在定标时综合考虑该因素。

9．投标文件中提供的项目总监的信息真实、准确，如信息有误，由我方承担所有不利后果。

10．在同一时间段内，如我方派出同一人参加多个“中标后不能更换项目总监”的项目投标，一经

中标且项目总监任职项目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会立即书面通知招标人，避免对其造成不利影响。

11．本工程中标后拟派项目总监在取得施工许可或者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工（含开工备案）手续前

不更换（符合《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深府〔2015〕73 号）第五十四条第（一）、

（八）项以及《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深建规〔2022〕1 号）

第四条第（三）项、第八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除外），否则我方自行承担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并

解除合同的责任。

12．本工程拟派项目总监没有因不良行为、红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系统锁定的情形，

并确保在办理施工许可或者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工（含开工备案）手续时任职项目数量未达到规定限额，

如因存在上述情形而导致不能办理施工许可或者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工（含开工备案）手续的，我方自

行承担被招标人取消中标资格并解除合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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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工程中标后拟派项目总监从本项目办理施工许可或者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开工（含开工备案）

手续当日至竣工验收之前均不更换（符合《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深府〔2015〕73

号）以及《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深建规〔2022〕1 号）规

定情形的除外)，否则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14．本工程中标后拟派项目管理机构成员不变更，否则自愿无条件接受招标人按合同及相关规定进

行处罚。

15．我方接受招标人对于建设工程项目的廉洁要求，中标后签订《廉洁协议》。

16．我方如有违反以上承诺，招标人有权将我方列入供应商不良行为负面清单，并向主管部门反映

相关情况。招标人在过多投标人淘汰和定标环节中对我方以上违反承诺的情形所作出的处理及相关决定，

我方对此无条件接受。

承诺单位：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承诺日期： 202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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